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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TD/T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的第4部分。TD/T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

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煤炭矿山；

——第4部分：建材矿山；

——第5部分：化工矿山；

——第6部分：稀土矿山；

——第7部分：油气矿山。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山东钰镪地质资源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工程

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陕西绿润环境工程研究院、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承德承钢正桥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贵尚、王祥永、张斌、刘小琼、康江、张超宇、李稳哲、强建华、谢婉丽、

白雪华、余勤飞、余振国、冯春涛、赵宏生、李文孟、张家起、李胜、赵赫、王森、王峰、张进德、郝

净、尹承亮、彭超、刘向敏、侯冰、赵国君、王子中、叶长权、杨守东、孟锦、石永建、陈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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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加快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规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流程、技术方法和要求，制定

TD/T××××《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1部分的延伸和细化，重点强调了不同矿种的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措施。

  第1部分规范了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技术流程、总体思路、工作方法等通用内容，其他6个部分是第

——第7部分：油气矿山。

——第6部分：稀土矿山；

——第5部分：化工矿山；

——第4部分：建材矿山；

——第3部分：金属矿山；

——第2部分：煤炭矿山；

——第1部分：通则；

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分为7个部分：

工、监测、评估的全过程，为满足矿山生态修复技术的通用性并突出不同矿种的特点，TD/T××××《矿

  矿山生态修复涉及煤炭、金属、建材、化工、稀土、油气等不同矿种的矿山，涵盖调查、设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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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建材矿山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材矿山生态修复的原则与要求、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方案编制、方案实施、监测

与管护、成效评估和信息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建材矿山开采活动结束后的矿山生态修复等技术工作，开采过程中开展矿山生态

修复工作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 13306 标牌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6453.4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小型蓄排引水工程

GB/T 32864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GB/T 38509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625 机井技术规范

CJ/T 24 园林绿化木本苗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DZ/T 0220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DZ/T 0266 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DZ/T 0284 地质灾害排查规范

DZ/T 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JTG/T 3610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JGJ 79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T/T 1328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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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342 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材矿山 Building materials mine

指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白云岩、花岗岩、安山岩、闪长岩、玄武岩，以及建筑材料用水泥灰岩、

饰面石材、砂岩、石英岩、页岩、建筑用砂、粘土类等矿山。

3.2

采场边坡 Mine slope

露天采场的倾斜坡面，是由一个或多个采掘台阶、坡面组成的总斜坡。

3.3

植被养护 Vegetation conservation

为促使矿山生态修复植被成活和生长良好，防止植被群落退化所采取的管护措施。包括抚育、灌溉、

施肥、调配、病虫害防治、有害植物清除等。

4 原则与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原则除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4.1 外，还应符合

本文件 4.1.2-4.1.4。

4.1.2 安全稳定，兼顾景观

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后，各类场地须安全、稳定，对人居、生命、财产、水土、动植物等不造成

威胁。在此基础上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构建修复实施区域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的生态景观。

4.1.3 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因地制宜，因矿施策，宜绿则绿，宜白则白。统筹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工程等综

合修复措施的应用。

4.1.4 经济合理，技术可行

选择适宜的矿山生态修复模式，修复技术方法应科学先进，降低修复成本。辅助再生、生态重建尽

量缩短修复和管护时间，后期以自然恢复为主。

4.2 总体要求

4.2.1 建材矿山生态修复要求除应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4.2 外，还应符

合本文件 4.2.2-4.2.3。

4.2.2 以边坡、采场底盘、工业场地、矿山道路、排渣（土）场等场地为重点，合理选择修复措施，

实现最优化修复。植被重建应优先选择乡土植物物种，积极推进乔、灌、草、攀援植物立体种植，防止

生态群落退化，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不应使用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

4.2.3 矿山生态修复后，将因矿产资源开采活动而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到或接近于采矿前的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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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或重建成符合人们特定用途的生态空间。

4.3 工作流程

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的要求。

5 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

5.1 基础调查

5.1.1 调查范围

统筹考虑矿山范围及其所处的地理单元与生态功能空间，以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影响到的范围为主，

适当扩展到周边区域。

5.1.2 调查内容

5.1.2.1 自然生态状况调查。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中 5.1.2.1 条的要求。

5.1.2.2 矿山概况调查。包括矿山名称、地理位置、矿山面积、建矿时间、闭坑或废弃时间、开采矿

种、采区范围、开采深度、层位、方式、规模以及矿山周边已实施的修复工程情况等。

5.1.2.3 矿山生态问题调查。

重点调查以下矿山生态问题：

a）地质安全隐患调查。重点调查矿山各类场地地质安全隐患类型、位置、规模、影响范围、威胁

对象、处置情况等。

b）地形地貌破坏调查。包括矿业活动（采场、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建设工程、排渣场、矿山

道路等）影响破坏的空间分布、面积、破坏方式等。重点调查采场边坡位置、长度、宽度、顶底高差、

坡向、坡度、坡面台阶、坡面危岩体，采场底盘面积、长度、宽度、深度、积水情况，残山的分布、体

积、顶底高差等情况。

c）土地损毁调查。包括矿业活动损毁的土地资源类型、位置、范围、面积、破坏方式（挖损、压

占）、土地权属等。

d）固体废弃物调查。包括矿业活动排放的固体废弃物类型、排放位置、占地面积、排放量、危害

对象、影响范围、利用情况等。

e）植被破坏调查。包括矿业活动破坏的植被类型、分布、面积等。

5.1.2.4 其他调查

还应调查以下其他问题：

a）土源调查。调查矿山及周边适用于矿山生态修复需要的土源分布、储量、运输条件、相关权利

人意愿以及取用后对土源地生态系统影响等，结合收集资料和实验室分析，查明土壤质地、容重、有机

质、易溶盐、PH 值等指标。

b）其他条件调查。调查矿山生态修复可利用的水源（井、泉、河流、水库等）、灌排设施、电力

设施以及矿山内外道路，修复工程所需材料市场供应、价格、当地用工状况、劳务信息等。

5.1.3 调查方法

5.1.3.1 收集资料

收集矿山自然生态状况（包括矿山所在生态单元的区域自然生态条件、矿山地质环境条件、矿山生

态状况）、社会经济、矿山概况、有关规划及设计、方案等。引用资料须现场校验。

5.1.3.2 现场调查

矿山地质安全隐患调查中涉及崩塌调查内容、方法符合 DZ/T 0284 的要求，滑坡、不稳定斜坡调查

内容、方法符合 GB/T 32864 的要求，泥石流调查内容、方法符合 DZ/T 0220 的要求。矿山地形地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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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等调查，应在收集资料基础上现场核实其准确性。

5.1.3.3 专家和公众咨询

专家和公众咨询法是对现场调查的补充。咨询专家、公众和相关部门对修复工作的意见，补充现场

调查遗漏的矿山生态问题。

5.1.3.4 遥感调查

采用遥感方法调查矿山生态状况和矿山生态问题，其工作流程、信息提取、实地调查、综合研究、

成果编制等符合 DZ/T 0266 要求。

5.2 问题识别

5.2.1 建立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

对比分析历史资料，综合调查矿山周围同类型地区，建立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一般用

胁迫因素、物质条件、物种组成、结构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和外部交换 6 个生态系统属性描述参照生

态系统。

5.2.2 矿山生态问题划分为三个等级

Ⅰ级：场地存在重大地质安全隐患，地质条件不稳定，或场地存在严重地形地貌破坏、土地损毁，

地表植被生境受到严重影响，生态退化严重。

Ⅱ级：场地存在一定的地质安全隐患，地质稳定性较差，或场地存在一定程度地形地貌破坏、土地

损毁，局部植被盖度与质量受到影响，物种生境条件较为稳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较为完好。

Ⅲ级：场地不存在地质安全隐患，地质稳定性良好，地形地貌破坏轻微，地表仅存在少量土地损毁，

仅局部植被盖度与质量受到影响，物种生境条件稳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完好。

5.3 成果资料

主要包括调查数据表、测试分析数据、照片、音频视频、实际材料图、生态问题图等。

6 生态修复方案编制

6.1 编制基本要求

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应在完成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的基础上编制，并与相关规划衔接。编制内容、大

纲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A”的要求。

6.2 矿山基本情况

6.2.1 区域自然生态状况。阐述矿山所在地的区域自然生态条件、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生态状况。

附有关插图、照片。

6.2.2 矿山概况。阐述矿山位置、范围、交通状况、建矿时间、闭坑时间、矿山规模、开采矿种、开

采层位、开采标高、采矿方法、责任主体等情况。

6.2.3 矿山生态问题。阐述矿业活动引发及已治理的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破坏、土地损毁、

植被破坏、生态系统破坏或功能退化等问题的分布、规模、特征，分析矿山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危害，

划分矿山场地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等级。附有关插图、照片。

6.3 总体定位与目标

6.3.1 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对矿区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的功能定位，

合理确定生态修复方向。矿山生态修复定位与修复方向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

则》附录 B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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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矿山生态修复总体目标。主要从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损毁土地利用、植

被重建等方面，达到的生态修复预期目标。

6.4 主要任务与工作部署

6.4.1 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与目标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结合修复场地地质安全、地形地貌等场地条件，合理确定采场、工业广场、排渣（土）场、矿

山道路等矿山场地的修复用途，提出矿山生态修复主要任务。

6.4.2 根据确定的矿山各场地的修复用途和主要任务，统筹考虑现状矿山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现有

技术经济条件等，确定采用自然恢复、辅助再生、生态重建修复方式。矿山生态修复方式符合“《矿山

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C”的要求。

6.4.3 根据确定的矿山场地生态修复方式，结合场地条件提出采场边坡、底盘、工业场地、排渣（土）

场、矿山道路等场地适宜的修复措施。附有关的修复工程专门图件、附表，对修复方法、注意事项等作

出详细说明。

6.4.4 根据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工程等任务，提出工程总体部

署和实施计划，测算工程量。

6.4.5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修复技术、周期、资金、社会可接受性等因素，分析生态修复技

术经济可行性。

6.5 跟踪监测

明确监测目的、范围、内容、方法，以及监测期限和监测周期。重点监测生态修复后采场、排渣（土）

场边坡稳定性，土壤肥力、理化性质，植被重建后植物种类、分布、面积、成活率、覆盖度，回归的动

物种类、数量、分布等。

6.6 经费估算

根据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措施和部署的工程量，测算所需经费，明确经费筹措渠道。包括估算依据、

估算方法、估算过程、估算结果等。

6.7 保障措施

制定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实施的组织管理、技术、资金、后期管护等保障措施。

7 生态修复方案实施

7.1 工程实施

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施工准备、施工组织、施工监理等，分别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中 7.1.1、7.1.2、7.1.3、7.1.4、7.1.5 条的要求。

7.2 技术措施

7.2.1 自然恢复措施

7.2.1.1 采取封闭修复场地、拆除废弃设施等措施，消除影响生态修复的生态胁迫因子。

7.2.1.2 不允许在修复场地内翻土、取土取石、搬运、垦殖等人类活动，排查外界干扰，减少对场地

的扰动。

7.2.1.3 依靠修复场地和周边生态系统的自我愈合能力，促进植被再生和生物种群恢复，逐渐修复矿

山生态系统。

7.2.2 辅助再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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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采取坡面危岩清理、采坑回填、渣石清理等措施，消除地质安全隐患。

7.2.2.2 采取坡面修整、土壤改良或覆土、截排水等措施进行场地平整，为植被恢复提供条件。

7.2.2.3 采取补植、补播、抚育、清除杂灌草等措施，加快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修复。

7.2.3 生态重建措施

7.2.3.1 一般要求

参考参照生态系统，采取工程措施重建生态系统。各修复技术措施应统筹考虑、相互衔接、配合使

用。矿山生态修复主要技术措施见附录 A。

7.2.3.2 地质安全隐患消除

7.2.3.2.1 危岩体清除

清除危岩体，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综合考虑现场条件、安全、技术经济可行性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危岩体清除方法，可采取人工、

机械、解离、静态爆破、控制爆破等措施。慎用常规爆破，防止产生新的危岩体，必须采用时应编制专

项爆破设计，制定爆破方法、流程、施工、安全方案及应急预案等。

b）清除危岩体前须对防护对象做好安全防护，受威胁对象撤至影响范围之外，必要时设置防护设

施。

c）清除危岩体须采取自上而下顺序、分区跳段方式并将坡面一次成型，每段施工长度不大于 15m。

d）清除危岩体后的边坡应至稳定岩面，不引发新的危岩体。

e）清除危岩体后应修整坡面转角处及坡顶棱角，使坡面平整顺滑，无较大的凸起和凹陷，清除危

岩体处坡面应与周围坡面连接平滑、协调。

7.2.3.2.2 危岩体加固

加固危岩体，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根据边坡岩性、坡度、危岩体稳定程度，采取适宜的加固措施。加固工程应弱化人工痕迹并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加固措施符合 GB 50086 的要求。

b）对不稳定边坡，可选用锚固、支撑、嵌补、抗滑桩、注浆、排水等措施。锚固措施符合 GB 50330

的要求，支撑、嵌补措施符合 GB 50003 的要求，排水工程、抗滑桩措施符合 GB/T 38509 的要求，注浆

措施符合 JGJ 79 的要求。

7.2.3.2.3 边坡护坡

边坡护坡，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软质岩石、表层风化严重的不稳定边坡，可采用锚固、锚喷、挂网、注浆固结、抗滑桩、圬工、

格构或其他措施护坡，坡脚处可采用堆坡反压、拦挡等措施稳定。圬工护坡符合 GB 50003 的要求、格

构护坡符合 GB/T 38509 的要求。

b）坡面破碎、裂隙发育浅的边坡，可采用挂网、锚喷、圬工、格构或其他护坡措施。挂网措施符

合 JT/T 1328 的要求。

7.2.3.3 地貌重塑

7.2.3.3.1 修整工程

7.2.3.3.1.1 削坡卸荷

削坡卸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边坡条件允许时优先削坡卸荷，降低边坡坡度、高度。削坡卸荷应统筹边坡台阶再造、边坡护

坡、截排水、坡脚蓄坡和填筑台阶等工程。

b）土质和软质岩石边坡角大于 60°、坡高大于 8m，硬质岩石边坡角大于 75°、坡高大于 15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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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级放坡，保证边坡的稳定性。

c）削坡卸荷后边坡应满足稳定的坡高和安息角。土质边坡高度 5m 以下、坡度不大于 35°，高度 5～

10m、坡度不大于 30°；软质岩石边坡高度 8m 以下、坡度不大于 45°，高度 8～15m、坡度不大于 35°；

硬质岩石边坡高度 8m 以下、坡度不大于 60°，高度 8～15m、坡度不大于 50°。

d）岩质边坡采用爆破法削坡时，坡面应预留一定厚度岩层采用人工或机械修整，防止坡面产生新

的危岩体，保证坡面稳定顺滑。

e）削坡坡高、坡形根据岩土条件确定，可采用直线形、阶梯形削坡。

1）高度小于 8m 的土质边坡、小于 15m 的岩质边坡可采用直线形削坡。

2）高度超过 8m 的土质边坡、超过 15m 的岩质边坡，宜采用阶梯形削坡。阶梯台阶宽度、高差

根据边坡岩土条件确定，土质边坡台阶宽度不小于 3m、岩质边坡不小于 2m，台阶宜微内倾，防止后续

覆土流失；大于三级的多级台阶中间应留设一级宽台阶，土质边坡宽台阶的宽度不小于 6m、岩质边坡

宽台阶的宽度不小于 4m，土质边坡台阶高差不大于 8m、岩质边坡台阶高差不大于 15m。

f）削坡区坡顶、侧边界应与周边稳定的坡体自然衔接，不应形成陡坎。

7.2.3.3.1.2 台阶再造

再造台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结合边坡削坡按一定宽度、高度沿坡面等高线再造若干级台阶平台，形成植被重建的立地条件。

b）沿台阶平台外边缘修筑挡土墙、叠石等挡土构件并保持其稳定，构件体合理设置泄水孔、伸缩

变形缝，其高度视植被重建物种、覆土厚度确定。挡土构件参数、材质、结构形式符合 GB 50003 的要

求。

7.2.3.3.1.3 坡脚蓄坡、填筑台阶

坡脚蓄坡、填筑台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当边坡后缘削坡受限或削坡工程量大，坡脚或采场底盘场地充足，可在坡脚处回填渣（石）土

蓄坡、填筑台阶。蓄坡宽度、高度视场地条件和回填材料确定。

b）蓄坡体应满足稳定的坡高和安息角。蓄坡体高度 8m 以下时坡度小于 30°，15m 以下时坡度小于

25°。

c）填筑台阶数量一般不多于 3 级。回填材料为黏性土时，单层台阶高度不大于 8m、宽度 4～6m、

边坡坡度小于 30°；回填材料为渣石时，单层台阶高度不大于 12m、宽度 4～6m、边坡坡度 30°～45°。

d）回填蓄坡应考虑其稳定性，按照先低后高的顺序逐层回填并分层压实，不应顺坡倾倒。回填时

将大块度块石堆置在底层稳定基底，利用小块度块石、碎渣石填隙。

e）为稳定蓄坡体和防止后续坡面覆土流失，可在蓄坡体坡脚处修建拦挡工程并保证其稳定，其高

度一般不高于 2m，弱化人工工程痕迹。

7.2.3.3.1.4 坡面整形

整形坡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应对破损边坡坡面进行整形，对采矿遗留的残山进行表面整形或将其整体清除，为后续植被重

建创造条件。

b）排渣（土）场长期堆放时，堆坡应满足稳定的坡高和安息角。堆高大于 10m 时应削坡开级再造

台阶，每级台阶高度不超过 8m，台阶宽度不低于 3m，坡度不大于 30°。

7.2.3.3.1.5 积水区整形

积水区整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对积水采场底盘或其他积水区进行水域整形，合理构建积水区形态。

b）统筹地形地貌、截排水工程，合理布局集水、导水、蓄水系统。

7.2.3.3.2 集排水工程

7.2.3.3.2.1 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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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排水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截排水沟设计符合 GB/T 16453.4 的要求。

b）坡面截排水

1）根据当地降水、边坡现场条件，合理布置坡顶、坡面、坡脚及水平台阶截排水工程，将水流

引离边坡。边坡、台阶高差较大时，坡面上宜设置纵向排水沟、急流槽，防止水流的改变，并设置跌水

或陡坡，下游采取消能和防冲措施。

2）截排水沟规格、纵坡降应能顺利排出拦截的当地最大降水时形成的坡面径流。

3）截排水沟、急流槽宜采用自流露天排水方式，进出口采用喇叭口或“八”字形导流翼墙，并

与区外排水系统相联络。

4）截排水沟宜采用圬工结构，迎水面宜设置泄水孔，陡坡、缓坡段沟底及边墙设置伸缩变形缝。

坡体松软段宜采用混凝土结构。

c）平整区截排水

1）排水沟宜布置在低洼地带，尽量利用天然河沟和原有排水沟，同时避免填方地段。

2）排水沟与边坡截水沟结合布置。跨路、沟布置排水涵洞或涵管，且满足排水需要。

3）排水沟宜采用明沟自排水方式，排水路线短且直。

7.2.3.3.2.2 集蓄水

集蓄水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视当地降水、场地条件，利用采场底盘低洼区进一步挖深修建蓄水池、坑塘或于坡顶建设高位

水池，满足植被重建及养护或其他用水需求。集蓄水工程设计、施工符合 GB/T 16453.4 的要求。

b）蓄水池建设地点应避开地质安全隐患和填方地段，宜修建于采场低洼区或出口处，并与采场内

截排水工程相连，进水口前设置拦污栅、沉砂池，同时修建泄洪道或梯步，周边安装防护设施、警示标

志等。根据地层岩性及风化程度、裂隙发育程度做好防渗。沉砂池设计、施工符合 GB/T 16453.4 的要

求。

c）蓄水池大小应根据矿山开采境界或所在局部地形分水岭（线）集水面积、降水条件，计算流向

集水区的地表径流量和考虑修复后需水量综合确定。

d）采场内已形成的较深或已有积水区，为减少修复工程大量填方，宜将其改造成蓄水坑塘，充分

利用水资源。

e）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应尽可能将采场底盘凹坑、低洼区进一步挖深，修建为蓄水池、

坑塘，充分利用降水。

f）高位水池一般修建于坡顶或适当的高地上，水源可来自修建的蓄水池、坑塘或修复区外的井、

泉、河流、水库等。

7.2.3.3.3 边坡修复

7.2.3.3.3.1 根据矿山所处区域生态功能、边坡高度及坡度等情况，选择适宜的修复方法。边坡分类

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见附录 B。

7.2.3.3.3.2 优先选择对地形条件、土壤质量、配套设施、防洪排涝标准要求相对较低，投入相对经

济的林草地修复模式。

7.2.3.3.3.3 高陡岩坡修复

根据矿山所处区域生态功能、修复标准、现有技术经济条件，高陡岩坡可选择以下修复思路：

a）为尽量减少边坡裸露岩面、缓冲边坡落石，视采场底盘空间条件，于坡脚回填渣（石）土蓄坡

或填筑台阶，填筑台阶数一般不超过 3 级。

b）边坡中、上部可采用削坡开级再造台阶，台阶数一般不超过 5 级，台阶外缘设置挡土墙、叠石

等挡土构件。

7.2.3.3.4 采场底盘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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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4.1 不积水采场底盘修复

修复不积水采场底盘，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修复为耕地的采场底盘

1）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2）修复为水田、水浇地时须有灌溉水源保障。

3）场地截排水工程，应科学布置且排水去向合理。

b）修复为园地、林草地的采场底盘

1）采场底盘高于附近局部侵蚀基准面，积水可自然排出或通过开挖排水工程自然排出时，可选

择园地、林草地修复方向。

2）场地截排水工程，应科学布置且排水去向合理。

3）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c）修复为建设用地的采场底盘

1）应查明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在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合理确定建设用地的具体用途。

2）修复场地须满足相关安全标准。边坡稳定性符合 GB 50330 的要求，地基承载力符合 GB 50007

的要求。

3）场地地形平整、无有毒有害污染物，满足环境功能要求，土壤质量符合 GB 36600 的要求。

4）排水管网设置合理，地基标高满足防洪排涝要求。

7.2.3.3.4.2 积水采场底盘修复

修复积水采场底盘，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修复为蓄水池、坑塘时，须满足以下条件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方法：

1）蓄水条件下周边山体、边坡稳定。

2）开采境界或所在局部地形分水岭（线）大气降水径流，可自然汇入蓄水池、坑塘，汇入量大

于蒸发量和渗漏量之和。

3）蓄水池、坑塘最高水位线设置溢洪道，防洪排涝满足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量。

4）蓄水池、坑塘周边设置防护设施、警示标志。

5）对渗漏点（带）进行防渗处理。

6）水质满足用途要求，符合 GB 3838 的Ⅴ类水以上标准。用于灌溉用水时水质符合 GB 5084

要求。

b）修复为渔业(含养殖业）用地时，须满足以下条件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方法：

1）塘（池）面积 0.5～1.0hm²，深度 2～3m。

2）对塘（池）整形，周边设置防护设施、警示标志。

3）塘（池）最高水位线设置溢洪道，防洪排涝满足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量。

4）水质符合 GB 11607 要求。

5）水产品质量满足食品卫生要求。

c）修复为人工湖、湿地、水体公园、水域观赏区时，须满足以下条件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方法：

1）面积大于 2hm²。

2）与区域自然环境相协调，具有景观完整性和多样性。

3）对水域整形、周边布置树草种植区，控制水土流失。必要时设置防护设施、警示标志。

4）水域最高水位线设置溢洪道，排水、防洪设施满足当地标准。

5）水质达到 GB 3838 的Ⅴ类水以上标准。

7.2.3.3.5 取土（砂）场修复

修复取土（砂）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根据取土（砂）场所处区域生态功能、挖损面积、深度、土层厚度、表土资源、积水情况等，

合理确定修复方向。

b）条件允许时优先修复为耕地，不具备修复为耕地条件时可选择其他修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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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修复为耕地时，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d）修复为园地、林草地时，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e）修复为蓄水池、坑塘时，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水质达到 GB 3838 的Ⅴ类

水以上标准，用于灌溉用水时水质满足 GB 5084 要求。

f）修复为渔业(含养殖业）时，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水质达到 GB 11607 要

求。

g）修复为人工湖、湿地、水体公园、水域观赏区时，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 TD/T 1036 规定执行，

水质达到 GB 3838 的Ⅴ类水以上标准。

7.2.3.3.6 工业场地修复

7.2.3.3.6.1 工业场地包括办公生活区、工业广场、仓库、临时建筑及其他场地，宜选择原地类修复

方向。

7.2.3.3.6.2 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标准的工业场地及其建（构）筑物可以保留，维持建设用

地用途。对破损、污渍、老化的建（构）筑物采取维修、加固、粉刷措施，维持其利用功能。

7.2.3.3.6.3 不留用的建（构）筑物、硬化地面予以拆除拆。

类Ɇ类Ɇ要利用ࣀ固ࣀ�固控ࣀ可以用 .可以符时ഀ化用的7.2.3.3.3ࣀ。准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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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复方向选择适宜的平整方法，采用削高填低、挖低垫高、物料回填、推平等措施。

b）平整场地应充分利用场地内的弃渣（石）土，回填后坑平渣尽。

7.2.3.4.3 覆土工程

7.2.3.4.3.1 剥土回覆、客土覆土

剥土回覆与客土覆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充分利用采矿过程中留存的的剥土、岩缝土，就近覆盖于各修复场地，为后续植被重建创造条

件。

b）选用矿山周边富含腐殖质、理化性能良好的客土，覆盖于各修复场地。修复为农用地的，土壤

质量符合 GB 15618 的要求；修复为园地、林草地的，土壤质量符合 CJ/T 340 的要求。

7.2.3.4.3.2 边坡台阶再造台面，覆盖种植土厚度宜不低于 1.0m，高度低于挡土构件 0.10～0.20m。

覆土后台面起伏高差宜不超过 0.50m。

7.2.3.4.3.3 坡脚蓄坡体坡面、填筑台阶台面，覆盖种植土厚度宜不低于 1.0m。

7.2.3.4.3.4 不积水采场底盘修复为耕地、园地，土壤质量达到 GB 15618 的Ⅱ类标准。覆盖种植土以

壤土、砂质粘土为佳，保障土壤涵养水肥能力。有效土层厚度、田面地形坡度、平整度以及其他配套设

施，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2.3.4.3.5 不积水采场底盘修复为林草地，土壤质量达到 GB 15618 的Ⅲ类标准。有效土层厚度、地

形坡度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符合 TD/T 1036 的要求。

7.2.3.4.3.6 岩质工业场地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宜不低于 0.80m。土质场地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

厚度宜不低于 0.50m；也可采取松土措施且深度不低于 0.50m，砾石含量不高于 TD/T 1036 的要求。

7.2.3.4.3.7 不留用的岩质矿山道路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宜不低于 0.80m。不留用的泥结路面覆

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宜不低于 0.50m；也可采取松土措施且深度不低于 0.50m，砾石含量不高于 TD/T

1036 的要求。

7.2.3.4.3.8 排渣（土）场长期堆放时，应整形坡面，覆盖种植土有效土层厚度宜不低于 1.0m，坡脚

修建拦挡工程，防止水土流失。

7.2.3.4.3.9 为满足各修复场地植被重建需要，可采用壤土、砂、腐殖质、保水剂、黏合剂，以及土

壤调节剂、施肥、改土等措施改良土壤。

7.2.3.5 植被重建

7.2.3.5.1 在地貌重塑、土壤重构基础上，依据参照生态系统，考虑植被适宜性，结构布局合理性、

物种多样性，开展植被重建。

7.2.3.5.2 筛选适应当地气候、立地条件、土壤条件、抗逆性强、耐贫瘠、易成活、易养护、根系发

达、种源丰富、水土保持功能强、管理粗放的乡土植物，综合考虑乔、灌、草、攀援植物、固氮与非固

氮、深根性与浅根性、经济林与生态林相结合。木本苗的选择符合 CJ/T 24 的要求。植被重建适地植物

物种见“《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D”；植被重建适宜植物与土壤 PH 值范围见

附录 D；植被重建常用固氮植物见附录 E。

7.2.3.5.3 植被重建后，植物应安全长效、适于自然生长、生态稳定性强、能自我繁衍，并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

㑱ꀀ⴨ॿἽ. āⸯ.32ઘ ੁ䘹

物种复方5繁、

层低地

物种复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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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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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5.6 坡脚蓄坡体坡面、填筑台阶台面覆盖种植土后，宜采用乔、灌、草、攀援植物立体种植进

行植被重建，可适当栽植观赏植物物种。

7.2.3.5.7 不积水采场底盘、工业场地、矿山道路、排渣（土）场修复为园地、林地时，植物栽植密

度、栽植技术和栽培方法符合 GB/T 15776 的要求；修复为草地时，播种量、种子处理、播种方法符合

NY/T 1342 的要求。

7.2.3.5.8 边坡植物配置、栽植技术和栽培方法符合 GB/T 38360 的要求。

7.2.3.5.9 乔木、灌木、攀援植物可采用苗木、营养体种植，采用丛植、列植、面植等方式；草本植

物可采用喷播、人工播种，也可根据当地降水、现场条件采用适宜的种植方法。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

法植被重建。

7.2.3.5.10 乔木种植穴大小、间距（行距、株距），视其生长习性、当地气候条件、岩石风化和裂隙

发育程度、种植土性状、土球直径综合确定，规格大小不低于表 1 规定，容器苗、裸根苗可参照执行。

表 1 植被重建乔木种植穴规格要求

类型 树高（m） 胸径（cm） 土球直径（m） 种植穴深度（m） 种植穴直径（m）

常绿乔木类

1.5 - 0.4～0.5 0.5～0.6 0.8～0.9

1.5～2.5 - 0.7～0.9 0.8～0.9 1.0～1.1

2.5～4.0 - 0.8～1.0 0.9～1.0 1.2～1.3

落叶乔木类

- 2～3 - 0.3～0.4 0.4～0.6

- 3～4 - 0.4～0.5 0.6～0.7

- 4～5 - 0.5～0.6 0.7～0.8

- 5～6 - 0.6～0.7 0.8～0.9

- 6～8 - 0.7～0.8 0.9～1.0

- 8～10 - 0.8～0.9 1.0～1.1

注：1.胸径指乔木主干离地面 1.30m 高处的直径；2.“-”表示因植被物种差异不做规格推荐。

7.2.3.6 配套工程

7.2.3.6.1 灌溉工程

7.2.3.6.1.1 灌溉水源可引自矿山及其附近机（民）井、泉、河流、水库、修建蓄水池、坑塘等。

7.2.3.6.1.2 机井工程

机井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根据矿山及周边一定范围内水文地质条件、需水量、水质，科学确定机井位置和数量。

b）机井深度根据拟开采含水层（组、段）的埋深、厚度、富水性及出水能力、水质确定；井孔技

术参数符合 GB/T 50625 的要求。

7.2.3.6.1.3 输配水工程

输配水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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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灌溉渠道

1）统筹输配水与集排水工程，渠线短且直，避免深挖、高填，有利于植被重建及养护、耕作用

水需求，施工、运用和维护方便。

2）渠道保证水流安全、畅通，漏失量、占地和工程量小。

b）输水管道

1）管道短且直、水头损失小，固定管道、易损管材埋在地下，埋深不小于 0.60m，且在冻土层

之下。

2）管道技术参数符合 GB 50288 的要求。

7.2.3.6.1.4 喷灌与微灌工程

喷灌与微灌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水源紧缺修复场地，根据矿山地形地貌、土壤、植物习性等条件以及修复标准，合理选择喷灌、

微灌或其组合系统。

b）喷灌系统设计、施工符合 GB/T 50085 的要求，微灌系统设计、施工符合 GB/T 50485 的要求。

7.2.3.6.2 道路工程

道路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视矿山面积、植被养护、耕作、景观需要，新建或整修已有道路，包括田间道、生产路、森林

防火道、景观路及其他道路。

b）道路工程综合考虑地形地貌条件、总体规划合理布局，并为建成后的经常性维修、养护和使用

创造便利条件。

c）道路等级根据受纳场规模、道路性质、使用要求等综合确定，路面类型可采用硬化、泥结碎石、

级配碎石、素土或其他路面等。道路路基设计与施工符合 JTG/T 3610 的要求、道路排水设计与施工符

合 JTG/T D33 的要求。

d）路面宽度视需要确定，路基一般高出地面 0.30～0.50m。田间道路面宽度宜为 3.0～4.0m、路网

密度不超过 3.0km/km
2
，生产路路面宽度宜为 3.0m 以下、路网密度不超过 8.0km/km

2
。

e）路面具有足够强度和稳定性，表面平整、密实，粗糙度适当，满足车辆、运输、人员通行需求。

7.2.3.6.3 警示工程

警示工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完成后，宜在边坡、排渣（土）场坡顶或坡脚以及蓄水池、坑塘等场地的显

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牌、碑）。

b）警示标志的设置符合 GB 2894 的要求。警示牌的规格、形状、颜色符合 GB/T 13306 的要求。

8 生态修复监测与管护

8.1 跟踪监测

8.1.1 监测目的

掌握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效果，为后期管护和成效评估提供依据。

8.1.2 监测范围

以矿山生态修复实施区域为主，适当扩展到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影响到的周边区域或地貌单元。

8.1.3 监测内容

主要监测以下内容：

a） 地质安全监测。重点监测采场、排渣（土）场、蓄坡与填筑台阶，以及保留的建（构）筑物、

矿山道路等边坡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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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评估内容

9.2.1 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a）矿山地质安全评估。重点针对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后的危岩体加固、边坡护坡、台阶再造、坡脚

蓄坡与填筑台阶稳定情况等进行分析评估。

b）地形地貌评估。重点针对修复后消除视觉污染、美化环境等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c）土壤评估。重点针对修复后的土壤质量改善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d）植物群落评估。重点针对修复后的植被类型、分布、成活率、覆盖度等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e）动物种群评估。重点针对修复后回归的动物类型、数量等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9.2.2 社会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生态修复后人居环境改善、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群众满意度上升，

以及依托矿山生态修复后带来的就业渠道拓宽、环保意识提高等方面。

9.2.3 经济效益评估。主要包括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投入产出比，以及矿山生态修复后带来的其他方面

的增益，如土地增值、居民收入增长、旅游收入增长等方面。

10 生态修复信息管理

10.1 主要内容

10.1.1 原始资料数据。包括工作底图、调查、监测、评估、测试、过程分析等数据，以及照片、影像

等资料。

10.1.2 成果资料数据。包括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实施方案及图件、工程施工阶段资料、监理

资料、验收阶段资料、成效评估报告等。

10.2 管理要求

10.2.1 矿山生态修复参与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对数据资料进行分级分类建库和管

理，对本单位产生的数据质量负责，数据的传输、共享和应用符合国家安全保密规定。

10.2.2 对各阶段工作产生的各类数据及时分类整理、编目、存档。除保存原始纸介质资料外，建立信

息系统与数据库，进行数据资料管理。

10.2.3 信息系统建设符合国家相关网络安全设计要求。

10.2.4 数据库涵盖矿山生态修复各阶段数据内容，数据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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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边坡分类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

B.1 给出了边坡分类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

表 B.1 边坡分类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表

边坡类型 主要修复技术方法

坡高 H（m） 坡度α（°） 植被重建

＞60

α＞65°
削坡开级再造台阶覆土绿化、坡脚蓄坡或填筑台阶覆土绿化、微台阶和微地形植生

槽绿化

35°＜α≤65°

削坡开级再造台阶覆土绿化、坡脚蓄坡或填筑台阶覆土绿化、微台阶绿化、植生盆

绿化、栽植穴绿化、植生袋绿化、喷混植生绿化（含挂网喷播、不挂网喷播）、高

次团粒喷播绿化

≤35°
坡面修整覆土绿化、鱼鳞坑绿化、格构护坡绿化、植生袋绿化、植生网和植生毯垫

绿化、客土喷播绿化、液力喷播绿化

30＜H≤°＜

≤＞

65

坡修整

覆土土绿化

、坡脚蓄坡或
筑台覆土绿化

、微台阶

形
植生

槽绿化

3Ζ ＜

“ꈀ≤

6

面

阀级

再

造

台

阶

生土

绿

化

、坡脚蓄坡或生筑台生覆土绿化 、微台阶

生化、

植盆

生化

、

栽穴绿化 含挂网喷播、㐳栽

≤

＞

6

坡修整

覆土化 、

鱼鳞坑绿化

植生袋绿化

客土喷 绿化 液力喷绿化

360

≤＞

65

°坡䶔需整

覆土؀土绿化

、坡脚蓄坡或ƀ台؀覆土绿化 、微台阶

ƀ⌀生

槽绿化

ℨԀ兣

＜

6坡䶕m级再造台阶土绿化

、坡脚蓄坡或筑台覆土绿化 、微台阶

化、

植盆

化

、

栽穴绿化 含挂网喷播、不ᑓ化

、6栽

≤

＞

6＜

坡䶕ऀ

6阶㼀

䰀鳞坑绿化

客土喷盆

绿化

液力喷盆

绿化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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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排渣（土）场分类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

C.1 给出了排渣（土）场分类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

表 C.1 排渣（土）场分类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表

堆坡类型

主要修复技术方法

高度/m 坡度/°

＞10

＞自然安息角
削坡开级再造台阶覆土绿化，格构或其他措施护坡绿化，截排水工程、

拦挡工程

≤自然安息角
坡面整形，覆土绿化、鱼鳞坑绿化、植生袋绿化、植生毯垫绿化，截

排水工程、拦挡工程

≤10

＞自然安息角
坡面整形，覆土绿化、格构或其他措施护坡绿化、鱼鳞坑绿化、植生

袋绿化、植生毯垫绿化，截排水工程、拦挡工程

≤自然安息角
坡面整形，覆土绿化、鱼鳞坑绿化、植生毯垫绿化，截排水工程、拦

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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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土壤 PH 值范围与植被重建适宜植物

D.1 给出了土壤 PH 值范围与植被重建适宜植物。

表 D.1 土壤 PH 值范围与植被重建适宜植物

PH 值 适宜植物种类

4.0-4.5 欧石楠、凤梨科植物、八仙花

4.0-5.0 紫鸭趾草、兰科植物

4.5-5.5 蕨类植物、锦紫苏、杜鹃花、山杨、臭冷杉、茶、柑橘

4.5-6.5 山茶花、马尾松

4.4-8.0 杉木

4.5-7.5 结缕草属

4.5-8.0 白三叶

5.0-6.0 丝柏类、山月桂、广玉兰、钱线莲、藿香蓟、仙人掌科、百合、冷杉

5.0-6.5 云杉属、松属、棕榈科植物、椰子类、大岩桐、海棠、西府海棠

5.0-7.0 毛竹、金钱树

5.0-7.8 早熟禾

5.0-8.0 乌柏、落羽松、水杉、黑松、香樟

5.2-7.5 羊茅、紫羊茅

5.5-6.5 樱花、蓬莱蕉、喜林芋、安祖花、仙客来、吊钟海棠、菊花、蒲包花、倒挂金钟、美人蕉

5.5-7.0 朱顶红、桂香竹、雏菊、印度橡皮树

5.4-7.5 紫罗兰、贴梗海棠

6.0-6.5 兴安落叶松、樟子松、红松、沙冷杉、蒙古栎、日本黑松

6.0-7.0 花柏类、一品红、秋海棠、灯芯草、文竹

6.0-7.5 郁金香、风信子、水仙、非洲紫苣苔、牵牛花、三色堇、瓜叶菊、金鱼草、紫藤

6.0-8.0 火棘、栒子木、泡桐、榆树、杨树、大丽花、花毛莨、唐菖蒲、芍药、庭芥

6.5-7.0 四季报春、洋水仙

6.5-7.5 香豌豆、金盏花、勿忘草、紫菀

7.0-7.5 油松、杜松、辽东栎

7.0-8.0 西洋樱草、仙人掌类、石竹、香堇

7.5-8.5 毛白杨、白皮松

8.0-8.7 侧柏、刺松、白榆、刺槐、国槐、苦栎、臭椿、紫穗槐、皂荚、柏木、朴树、乌桕、红树、胡杨、

沙枣、沙棘、甘草、柽柳、秋茄树、茄藤



TD/TXXXX—XXXX

20

附 录 E

（资料性）

植被重建常用固氮植物

E.1 给出了植被重建常用固氮植物。

表 E.1 植被重建常用固氮植物

豆科 紫穗槐属、锦鸡儿属、金莲花属、刺槐属、鱼鳔槐属、鹰爪豆属、金雀花属

非豆科
桤木属、木麻黄属、美洲茶属、水牛果属、角果木属、沙棘属、仙人掌属、杨梅属、南洋杉属、马桑属、

仙女木属、胡颓子属、苏铁、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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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边坡常用植被重建方法

F.1 给出了坡度小于 35°边坡常用植被重建方法。

表 F.1 坡度小于 35°边坡常用植被重建方法

植被重建方法 边坡位置

适用条件

施工方法 修复目标
适宜施

工季节
适宜边

坡类型

适宜坡

高/m

栽

植

修

复

直接

种植

露采场、道

路边坡

土质

边坡
不限

在有一定厚度土层坡面，栽植乔、灌、草、

攀援植物。

乔灌型、灌

木型、灌草

型 、 草 本

型、草花型

春、夏、

秋

坑穴（鱼

鳞坑）栽

植

露采场、道

路边坡

土质、

土石质

边坡

＜50

结合工程措施沿边坡等高线开挖、混凝土浇

筑或块石砌垒修建种植穴，回填种植土后栽

植乔、灌、草、攀援植物。坑穴多为外高内

低的近半月形鱼鳞坑，长径沿等高线展开，

长 0.5～1m，短径略小于长径，深度不小于

0.5m。

乔灌型、灌

木型、灌草

型 、 草 本

型、草花型

春、夏、

秋

植生网

和植生

毯垫

露采场、道

路边坡

土质、

土石质

边坡

＜30

平整坡面后利用稻草、麦秸、无纺布等为原

料加工复合的防护毯，在载体层中间添加选

好的植物种子、保水剂、营养土，将其铺设

并固定在边坡上。铺毯后进入养护管理阶段。

灌草型、草

本型、草花

型

春、秋

格构

栽植

露采场、道

路边坡

各类

边坡
＜10

采用浆砌石、预应力或现浇钢筋混凝土、卵

(砾）石材料制作成方形、菱形、弧形、拱形、

人字形、鱼刺形等形式框格，结合锚杆或锚

索固定，格内回填种植土后栽植乔、灌、草、

攀援植物或叠放植生袋，之后进入养护管理

阶段。

乔灌型、藤

本型、灌木

型 、 灌 草

型 、 草 本

型、草花型

春、夏、

秋

喷

播

修

复

液力

喷播

露采场、道

路边坡

土质、

土石质

边坡

不限

将配制好的适生灌木和草本种子、肥料、木

质纤维、胶液或合成树脂乳液黏合混合物、

土壤稳定剂等与水充分混合后，用高压喷枪

均匀地喷射到边坡面，形成≤3cm 的膜状结

构。喷播后进入养护管理阶段。

草本型、草

花型
春、秋

客土

喷播

露采场、道

路边坡

土石质

边坡
不限

将过筛细土为主的基材和草炭、纤维材料、

肥料、保水剂、合成树脂、先锋乔、灌、草

种子配制成混合浆，用泵或液压喷播机将其

均匀地喷附于坡面，形成约 5～12cm 的膜状

结构。喷播后进入养护管理阶段。

乔灌型、灌

木型、灌草

型 、 草 本

型、草花型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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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给出了坡度 35°～65°边坡常用植被重建方法。

表 F.2 坡度 35°～65°边坡常用植被重建方法

植被重建方法 边坡位置

适用条件

施工方法 修复目标
适宜施

工季节
适宜边

坡类型

适宜坡

高/m

栽植

修复

植生袋栽

植

露采场、

建筑物边

坡

各类

边坡
＜10

通过工厂生产线将选好的植物种子均匀

地播撒在可降解的两层布质或纸质无纺

布中间，施工时袋内装填种植土封口，将

其呈“品”字形交错分层叠放于修整好的

边坡上并放置 PVC 泄水管，植生袋与边坡

间填土密实，袋间通过连接板联结，再在

坡面打入一定网度且长度不小于 1m 的锚

杆，外敷柔性防护网固定于锚杆上。叠袋

后进入养护管理阶段。

灌木型、灌

草型、草本

型、草花型

春、秋

栽植穴栽

植

露采场、

道路边坡

岩质

边坡
＜15

按设计密度或不规则栽植方式，利用岩石

自然节理、裂隙在边坡上开凿栽植穴，穴

内回填种植土、肥料、保水剂，栽植灌草、

攀援植物或插入其钉钵苗，之后进入养护

管理阶段。

灌木型、藤

本型、灌草

型

春、夏、

秋

植生盆栽

植
露采场

岩质

边坡
不限

利用边坡凹处构建植生盆（微凹处构建时

应在凹口外侧人工开拓平台并块石砌筑），

盆内回填 3/4 体积的种植土后栽植乔、

灌、草，之后进入养护管理阶段。

植生盆密度宜 10～30 个/100m²，规格

0.50m×0.50m。

乔灌型、灌

木型、灌草

型 、 草 本

型、草花型

春、夏、

秋

台阶平台

栽植

露采场、

道路边坡

各类

边坡
不限

按一定高度、宽度整理成若干级边坡台阶

平台，平台外边缘修建挡土墙、叠石挡土

构件（宜可在平台上开挖种植槽），台面

回填种植土后种植乔、灌、草、攀援植物，

之后进入养护管理阶段。台阶高差、边坡

坡度根据地形条件和边坡岩质确定。

乔灌型、藤

本型、灌木

型 、 灌 草

型 、 草 本

型、草花型

春、夏、

秋

蓄坡

栽植

露采场、

道路边坡

各类

边坡
＜30

在边坡坡脚回填渣土再造蓄坡体，坡面覆

土后植被重建。

乔灌型、藤

本型、灌木

型 、 灌 草

型、草本型

春、夏、

秋

高性能植

物垫

露采场、

道路边坡

岩质

边坡
＜15

将植物种子和土壤基质等按一定比例铺

设在高性能植物垫中间，形成一种特制柔

性生长基质，覆于需复绿的坡面，是一种

立体生态护坡和污染控制的护坡技术。

乔灌型、灌

木型、灌草

型、草本

型、草花型

春、秋



TD/TXXXX—XXXX

23

表 F.2（续）

植被重建方法
边坡位

置

适用条件

施工方法 修复目标
适宜施

工季节
适宜边

坡类型

适宜坡

高/m

喷播

修复

高次团

粒喷播

露采场、

道路边

坡

岩质

边坡
＜15

将配制好的富含有机质壤土、复合纤维、

植物纤维、肥料、土壤稳定剂、保水剂、

团粒剂、植物种子的喷播材料，用喷播设

备将其均匀地喷附于坡面，形成约 5～

10cm 的膜状结构，喷播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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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边坡植被重建覆盖率及养护年限

G.1 给出了边坡植被重建覆盖率及养护年限。

表 G.1 边坡植被重建覆盖率及养护年限

年降水量

（mm）
边坡类型

边坡坡度α

(°）
一年后植被覆盖率（%） 二年后植被覆盖率（%）

推荐养护年

限（年）

≥800

特陡坡 ＞65° 40 60

2陡坡 35°＜α≤65° 50 70

斜坡 ≤35° 70 90

600～800

特陡坡 ＞65° 30 50

2陡坡 35°＜α≤65° 40 60

斜坡 ≤35° 60 80

400～600

特陡坡 ＞65° 20 40

3陡坡 35°＜α≤65° 40 60

斜坡 ≤35° 50 70

200～400

特陡坡 ＞65° - -

4陡坡 35°＜α≤65° 30 40

斜坡 ≤35° 40 60

＜200

特陡坡 ＞65° - -

5陡坡 35°＜α≤65° - -

斜坡 ≤35° 30 40

注：1.年降水量统计年限不少于 30 年；2.“-”表示不做植被覆盖率推荐；3.植被养护年限宜不小于表中推荐数值。


	前言
	引言
	为加快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规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流程、技术方法和要求，制定TD/T××××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3.2
	3.3

	4　原则与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原则除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4.1 外，还应符合本文件 4
	4.1.2　安全稳定，兼顾景观
	4.1.3　因地制宜，统筹协调
	4.1.4　经济合理，技术可行

	4.2　总体要求
	4.2.1　建材矿山生态修复要求除应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4.2 外，还应符合本文件 
	4.2.2　以边坡、采场底盘、工业场地、矿山道路、排渣（土）场等场地为重点，合理选择修复措施，实现最优化修复。植
	4.2.3　矿山生态修复后，将因矿产资源开采活动而破坏的生态系统恢复到或接近于采矿前的自然生态系统，或重建成符合

	4.3　工作流程

	5　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
	5.1　基础调查
	5.1.1　调查范围
	5.1.2　调查内容
	5.1.2.1　自然生态状况调查。符合《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中5.1.2.1条的要求。
	5.1.2.2　矿山概况调查。包括矿山名称、地理位置、矿山面积、建矿时间、闭坑或废弃时间、开采矿种、采区范围、开采深
	5.1.2.3　矿山生态问题调查。
	5.1.2.4　其他调查

	5.1.3　调查方法
	5.1.3.1　收集资料
	5.1.3.2　现场调查
	5.1.3.3　专家和公众咨询
	5.1.3.4　遥感调查


	5.2　问题识别
	5.2.1　建立建材矿山生态修复参照生态系统
	5.2.2　矿山生态问题划分为三个等级

	5.3　成果资料

	6　生态修复方案编制
	6.1　编制基本要求
	6.2　矿山基本情况
	6.2.1　区域自然生态状况。阐述矿山所在地的区域自然生态条件、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生态状况。附有关插图、照片
	6.2.2　矿山概况。阐述矿山位置、范围、交通状况、建矿时间、闭坑时间、矿山规模、开采矿种、开采层位、开采标高、
	6.2.3　矿山生态问题。阐述矿业活动引发及已治理的矿山地质安全隐患、地形地貌破坏、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生态系统

	6.3　总体定位与目标
	6.3.1　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对矿区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的功能定位，合理确定生态修复
	6.3.2　矿山生态修复总体目标。主要从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损毁土地利用、植被重建等方面，达到

	6.4　主要任务与工作部署
	6.4.1　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与目标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结合修复场
	6.4.2　根据确定的矿山各场地的修复用途和主要任务，统筹考虑现状矿山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现有技术经济条件等，确
	6.4.3　根据确定的矿山场地生态修复方式，结合场地条件提出采场边坡、底盘、工业场地、排渣（土）场、矿山道路等场
	6.4.4　根据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工程等任务，提出工程总体部署和实施计划，测算
	6.4.5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修复技术、周期、资金、社会可接受性等因素，分析生态修复技术经济可行性。

	6.5　跟踪监测
	明确监测目的、范围、内容、方法，以及监测期限和监测周期。重点监测生态修复后采场、排渣（土）场边坡稳定

	6.6　经费估算
	6.7　保障措施

	7　生态修复方案实施
	7.1　工程实施
	7.2　技术措施
	7.2.1　自然恢复措施
	7.2.1.1　采取封闭修复场地、拆除废弃设施等措施，消除影响生态修复的生态胁迫因子。
	7.2.1.2　不允许在修复场地内翻土、取土取石、搬运、垦殖等人类活动，排查外界干扰，减少对场地的扰动。
	7.2.1.3　依靠修复场地和周边生态系统的自我愈合能力，促进植被再生和生物种群恢复，逐渐修复矿山生态系统。

	7.2.2　辅助再生措施
	7.2.2.1　采取坡面危岩清理、采坑回填、渣石清理等措施，消除地质安全隐患。
	7.2.2.2　采取坡面修整、土壤改良或覆土、截排水等措施进行场地平整，为植被恢复提供条件。
	7.2.2.3　采取补植、补播、抚育、清除杂灌草等措施，加快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修复。

	7.2.3　生态重建措施
	7.2.3.1　一般要求
	7.2.3.2　地质安全隐患消除
	7.2.3.2.1　危岩体清除
	7.2.3.2.2　危岩体加固
	7.2.3.2.3　边坡护坡

	7.2.3.3　地貌重塑
	7.2.3.3.1　修整工程
	7.2.3.3.1.1　削坡卸荷
	7.2.3.3.1.2　台阶再造
	7.2.3.3.1.3　坡脚蓄坡、填筑台阶
	7.2.3.3.1.4　坡面整形
	7.2.3.3.1.5　积水区整形

	7.2.3.3.2　集排水工程
	7.2.3.3.2.1　截排水
	7.2.3.3.2.2　集蓄水

	7.2.3.3.3　边坡修复
	7.2.3.3.3.1　根据矿山所处区域生态功能、边坡高度及坡度等情况，选择适宜的修复方法。边坡分类及主要修复技术方法见附录
	7.2.3.3.3.2　优先选择对地形条件、土壤质量、配套设施、防洪排涝标准要求相对较低，投入相对经济的林草地修复模式。
	7.2.3.3.3.3　高陡岩坡修复

	7.2.3.3.4　采场底盘修复
	7.2.3.3.4.1　不积水采场底盘修复
	7.2.3.3.4.2　积水采场底盘修复

	7.2.3.3.5　取土（砂）场修复
	7.2.3.3.6　工业场地修复
	7.2.3.3.6.1　工业场地包括办公生活区、工业广场、仓库、临时建筑及其他场地，宜选择原地类修复方向。
	7.2.3.3.6.2　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建设标准的工业场地及其建（构）筑物可以保留，维持建设用地用途。对破损、污渍、老
	7.2.3.3.6.3　不留用的建（构）筑物、硬化地面予以拆除，清理施工残留物运出场地，对危废、污水、污物妥善处置。优先将清
	7.2.3.3.6.4　修复为耕地时，修复标准符合TD/T 1036的要求。
	7.2.3.3.6.5　修复为园地、林草地时，修复质量控制标准符合TD/T 1036的要求。

	7.2.3.3.7　矿山道路修复
	7.2.3.3.7.1　应在其他修复工程完成后再开展矿山道路修复工作，为其他场地修复施工提供交通条件。
	7.2.3.3.7.2　留用的矿山道路，应维护其平整度满足通行要求，补植补播道路两侧缺损绿植。






